附件6：

企业近三年完税凭证和经审计的财务报告

1、 完税凭证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度、2024年度、2025年度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记录；完税凭证须由主管税务机关出具或税务系统打印，加盖税务机关公章或申报单位公章。
2、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
2023年度、2024年度、2025年度经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审计报告等（含注册会计师签字及会计师事务所盖章）。
3、 研发经费投入
    2023年度、2024年度、2025年度、2026年1-3月研发费用投入，与附件1保持对应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注意事项：
财务报告须为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，内部财务报表不予受理；审计机构须具备合法执业资质；所有材料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
